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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處理 

1. 流程圖 

大漢學校財團法人大漢技術學院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通報及調查處理程序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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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作業程序： 

2.1 針對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處理流程： 

2.1.1 調查申請：申請調查者之身分包括申請人或檢舉人，申請人或檢舉人可以書

面或言詞提出申請調查，受理單位為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以下簡稱生輔

組)，應提供申訴者相關法律權益，正式申訴制度及流程訊息，並依申訴者意

願尋求第三者之協助（如專業諮商人員）。 

2.1.2 行政知悉通報：校方在得知有疑似事件時，由受理單位依相關規定24小時內

通報教育主管機關或其他社政單位。 

2.1.3 接獲申請或檢舉階段：若生輔組接獲申請或檢舉後，應於三日內將申請調查

案件送性平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以下簡稱性平會)，性平會召開會議決議是否

成案，若案件成立得成立調查小組調查之。 

2.1.4 判斷是否受理：判斷原則為是否為「校園」事件，依法得否不受理(本校校園

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處理與防治實施要點第2條第5項)，及有無管轄權(校

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第10條行為人行為發生時所屬之學校為事

件管轄學校)，若為非「校園」事件，則依法得不受理。若判定本校為無管轄

者，則將該案件於七日內移送其他關管轄者。本校在接獲申請調查或檢舉後

二十日內，以書面通知申請人或檢舉人是否受理。 

2.1.5 調查小組啟動：性平會同意受理案件時，得成立調查小組調查之。調查小組

為三人或五人，其成員之組成，除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30條第3項之規定，須

具備專業的調查知能及應具性別平等意識，女性人數比例，應占成員總數二

分之一以上，必要時，部分小組成員得外聘，並應符合迴避原則(校園性侵害

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第21條第2項)。雙方當事人分屬不同學校時，調查

小組成員中應有申請人學校代表。 

2.1.6 進行調查：依照「性別平等教育法」第31條第1、2項規定，性別平等教育委員

應在受理申請或檢舉後二個月內完成調查。若有必要延長時，以二次為限，

每次不得超過一個月，並應通知申請人、檢舉人及行為人。性平會之調查處

理，不受該事件司法程序是否進行及處理結果之影響，亦不因行為人喪失原

身分而中止。 

2.1.7 危機處理與媒體公關調查：於接案及著手進行調查的同時，本校組成危機處

理小組，以單一發言窗口與媒體進行互動交涉，除有調查之必要或基於公共

安全之考量外，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22條規定，學校對於當事人及檢舉人

之姓名或其他足以辨識身分之資料，應予保密。 

2.1.8 輔導諮商與資源轉介：本校於調查處理期間，保障雙方當事人之受教權或工

作權，並告知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其個人權益及各種救濟途徑，必要時，

提供心理諮商輔導服務、保護措施或其他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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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懲戒處遇階段：調查小組完成調查後，應將調查報告及處理建議於接獲前項

調查報告後二個月內，以書面向性平會提出報告。性平會審查調查結果通過

後，將加害人移送其他權責單位懲處，教師為教師評議委員會，職員工為職

工評議委員會，學生為學生獎懲委員會；議處前，得要求性平會之代表列席

說明；性平會應將處理之結果，以書面載明事實及理由通知申請人、 檢舉人

及行為人。 

2.1.10 申請人/檢舉人申復階段：行為人對於處理之結果不服時，可於收到書面通

知之次日起二十日內，以書面具名理由向學校或主管機關提書申復。 

2.1.11 結案階段：若申請人或檢舉人接收性平會案件結果通知後，於二十日內無

提出申復救濟，性別平等教育委員將逕行結案，並建立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

凌事件及加害人之檔案資料。 

2.1.12 救濟階段：申請人或行為人對學校之申復結果不服，得於接獲書面通知書

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依規定提起救濟，學校校長、教師依教師法之規定；學

校職員、工友依性別工作平等法之規定；學校學生依規定向所屬學校之學生

申訴委員會提起申訴。 

2.1.13 輔導專案追蹤：結案後，學生輔導中心建立事件當事人之輔導專案，評估

並處遇當事人之身心狀況，給予適切的性別平等教育、並持續追蹤輔導。 

3. 控制重點： 

3.1 防制校園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處理流程： 

3.1.1 是否落實維護學生受教及成長權益，提供學校之教職員工生免於性騷擾、性

侵犯及性霸凌之學習及工作環境。 

3.1.2 是否增進性別平等委員、教師、教官及其他相關人員，對校園性侵害、性騷

擾及性霸凌事件之辨識及危機處理，增進即時處置知能。 

3.1.3 是否提升學生及教職員工因應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事件之知能。 

3.1.4 是否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及「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建立

校園性別事件處理標準流程。 

3.1.5 是否增進相關人員對調查處理校園性別事件之專業知能。 

3.1.6 是否增進專業輔導人員對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之當事人、同儕及家屬提

供有效心理諮商與治療之知能。 

3.1.7 是否整合性別平等相關網絡資源，落實校園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防治工

作。 

3.1.8 是否確實落實「性別平等教育法」之規定，維護學生及教職員工受/授教權。 

4. 使用表單： 

4.1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調查申請書。 

4.2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申復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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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委任書。 

4.4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撤回申請書。 

4.5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輔導評估報告-甲、乙表。 

5. 依據及相關文件： 

5.1 大漢學校財團法人大漢技術學院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處理與防治實施要點。 

5.2 大漢學校財團法人大漢技術學院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規定。 

5.3 性別平等教育法。 

5.4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 

5.5 性別工作平等法。 


